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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主货物销售的赠品促销财税处理

张 星

渊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太原 030031冤

【摘要】随主货物销售赠送赠品、代金券、积分等促销方式是商家常用的营销策略。本文通过阐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的税收政策，分析各营销模式下不同的财税处理方法并对比分析，以期为实务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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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主货物销售赠送赠品或者赠送代金券、积分等促

销方式较为普遍。该类业务是否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和企业

所得税呢？

一、随主货物销售送赠品促销的财税处理

对于随主货物销售赠送赠品促销，目前实务中主要有以

下三种财税处理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赠品不开具发票，只是依据含赠品的主货

物销售价格开具发票，赠品不单独确认收入。增值税税法中并

没有明确随主货物销售赠送的赠品是否属于视同销售的无偿

赠送行为。企业所得税税法规定，赠品按照公允价值比例要求

单独核算后不视同销售。因此，主管税务机关可以将赠品视同

销售要求企业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该种财税处理方法

下企业税负较重。

第二种方法是对赠品销售收入按照公允价值比例的要求

进行单独核算，但赠品不开具发票。此种情况下，在企业所得

税税法中赠品不视同销售，而在增值税税法中由于各地的税

收政策和执法环境存在差异，在部分地区不视同销售，而在部

分地区视同销售。

例如，内蒙古国家税务局 2010年第 1号公告中规定，“买
一赠一”、有奖销售和积分返礼等与直接销售货物相关的赠送

行为，应该在实现商品兑换时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十六条的规定确定其视同销售货物行为销售额；河北省

国家税务局关于企业若干销售行为征收增值税问题的通知》

（冀国税函［2009］247号）规定，企业在促销中，以“买一赠一”
方式组合销售货物的，对于主货物和赠品不开发票的，就其实

际收到的货款征收增值税。有一些地方，企业如果将赠品的

价格在销售合同（或者协议、客户订单）中注明，并单独核算，

主管税务机关不会要求企业对赠品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具

体的做法是，企业在销售合同中注明销售主货物的合同包含

价（含赠品的销售价）和赠品价格等。依据销售合同上赠品的

价格和扣除赠品价格的主货物售价分别核算其收入和成本。

该种财税处理方法下企业所得税税负下降，而增值税税负由

于受到当地税收政策和征管的影响，地区间增值税税负有所

不同。

第三种方法是主货物和赠品在发票上分别列示并单独核

算。各地对赠品发票开具的规定有所不同。

例如，四川省国家税务局公告 2011年第 6号 、第 7号中
规定，“买物赠物”方式是指在销售货物的同时赠送同类或其

他货物，并且在同一项销售货物行为中完成，赠送货物的价格

不高于销售货物收取的金额。对纳税人的该种销售行为，按其

实际收到的货款申报缴纳增值税，但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
号）第三条的规定，在账务上将实际收到的销售金额，按销售

货物和随同销售赠送货物的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摊确认其销

售收入，同时应将销售货物和随同销售赠送的货物品名、数量

以及按各项商品公允价值的比例分摊确认的价格和金额在同

一张发票上注明。对随同销售赠送的货物品种较多，不能在同

一张发票上列明赠送货物的品名、数量的，可统一开具“赠品

一批”，同时需开具《随同销售赠送货物清单》，并作为记账的

原始凭证。

大部分超市的做法是，开具发票时按照赠品的售价确定

商业折扣。具体做法是将赠品价格随同主货物销售价格一同

开具发票，再根据赠品的价格确定商业折扣，将折扣额与销售

额开具在同一张发票中。根据商业折扣与销售额在同一张发

票上注明按照折扣后的金额计算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法

规定，应当按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计算缴纳增值税和企业

所得税。

在一些特殊的发票中，由于受发票格式的限制无法将赠

品或者商业折扣与销售额在同一张发票上注明，则企业可以

按照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的要求开具发票。例如，四川省国家税

务局公告 2011年第 6号 、第 7号中规定对使用《机动车销售
统一发票》的纳税人，有随同销售机动车赠送货物的，可在《机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车辆类型”栏的车辆类型后写明“（含赠

品）”，并开具《随同销售赠送货物明细清单》作为记账的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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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没有随机动车销售赠品开具发票相关规定的其他地区

的企业，可以将扣除赠品价格的整车销售价格在机动车销售

统一发票上注明，而随车捆绑销售的装潢等物品的价格在其

他发票（如增值税卷筒发票或者增值税普通发票）上开具，

然后依据发票上注明的金额，分别核算整车和赠品的销售收

入及成本。

第三种方法下，在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核算中，赠品都

不会视同销售，故税负较低。

总之，从以上三种方法可以看出，企业对赠品收入进行单

独核算或者单独开具发票，可以减轻企业税负，降低纳税风险。

二、随主货物销售赠送代金券的财税处理

代金券在本质上属于一种销售折扣。这种销售折扣有一

定的特殊性，其折扣与普通的商业折扣不同：普通的商业折扣

是在客户消费时直接给予价格减让；代金券是依据客户当前

的消费金额给予其预期消费的商业折扣权利。

国税函［2008］875号文件规定：“企业为促进商品销售而
在商品价格上给予的价格扣除属于商业折扣，商品销售涉及

商业折扣的，应当按照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确定销售商品

收入金额”。《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

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3］154号）第二条第（二）项规定：
“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

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

例如，四川省国家税务局公告 2011年第 6号、第 7号中
规定，纳税人采取“赠送购物返券”方式销售货物，所返购物券

在购买商品时应在发票上注明商品名称、数量及金额，并标注

“返券购买”，对价格超过购物券金额的部分，应计入销售收入

申报缴纳增值税。销货方开具发票（含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

税普通发票、通用机打普通发票和通用手工版普通发票）时，

对在同一张发票上注明“返券购买”的商品金额，应作为折扣

额在总销售额中扣减。因此，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法中都将

代金券视同商业折扣，按照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确认应税

收入。

赠送代金券的账务处理在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中没

有专门的规定。实务中，企业在赠送代金券时，根据实际收到

的价款开具发票和确认相应的销售收入，客户用代金券进行

再次购买时，根据货物售价减去代金券后实际收到的价款确

认销售收入（即代金券金额等于商业折扣额）。如果当地税收

政策要求总的销售金额按各项商品的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摊

确认各项销售收入，则企业还需对各项销售收入进行相应的

调整。

三、客户消费时赠送积分的财税处理

企业的奖励积分，是指企业根据客户的消费额度授予客

户一定数量的积分，客户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可以将其兑换成

企业提供的免费或者折扣后的商品和服务。奖励积分实质上

是企业的一种促销方式。在企业所得税上仍可以按照国税函

［2008］875号文件的规定，积分赠送的商品按照公允价值的

比例分摊确认各项收入。此业务在各地的增值税税收政策有

所不同，有的地区积分兑换的商品需缴纳增值税，有的地区则

无需缴纳，大多数地区没有相关的规定。

例如，四川省国家税务局公告 2011年第 6号规定，纳税
人采取“积分送礼”方式赠送货物，应按无偿赠送的相关规定

计算并申报缴纳增值税。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发布的冀国税函

［2009］247号文件中规定：“企业在促销中，以“购物积分”方
式组合销售货物的，对于主货物和积分商品不开发票的，就其

实际收到的货款征收增值税。对于主货物与积分商品开在同

一张发票的，或者分别开具发票的，应按发票注明的合计金额

征收增值税。企业应将总的销售金额按各项商品的公允价值

的比例来分摊确认各项的销售收入”。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中规范了积分赠送的会计处理方

法。企业在销售产品时，应当对销售取得的或者应收的货款，

在本次商品销售收入与奖励积分收入的公允价值之间进行分

配，将货款扣除奖励积分的公允价值部分确认为收入，奖励积

分的公允价值部分确认为递延收益，待客户使用积分时再结

转至营业收入。企业在促销活动停止或者积分过期时，应将原

先确认的递延收益结转至营业外收入。

例如，客户消费 1 000元，获得公允价值为 100元的积
分，借：库存现金 1 000；贷：主营业务收入 777（1 000/1.17伊
1 000/1 100），递延收益 77.70（1 000/1.17伊100/1 100），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45.30（1 000/1.17伊17%）。客
户使用积分时：借：递延收益 77.70；贷：主营业务收入 77.70。
积分赠送商品时，按照四川省的规定，应当按照其公允价值计

提销项税额：借：主营业务成本 14.53；贷：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14.53。同时，结转积分赠送商品的成本。此
项业务如果按照河北省的规定，则不需要按照其公允价值计

提销项税额。

笔者认为，如果积分的金额较小或者金额较大但其获取

和使用在同一个会计年度内，其单独核算与否都不会影响会

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则根据重要性原则，可以不单独确认积

分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本业务的个税政策与随机向本单位以外

的个人赠送礼品的个税政策有很大的区别。《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企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1］50号）规定，企业在业务宣传、广告、年会、座
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等活动中，随机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

赠送礼品时，对个人取得的礼品所得，按照“其他所得”项目，

全额适用 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对累积消费达到
一定额度的顾客，给予额外抽奖机会，个人的获奖所得，按照

“偶然所得”项目，全额适用 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而随
主货物销售而赠送的赠品、积分、代金券等不需要缴纳个人所

得税。

【注】本文受山西大学商务学院科研项目野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2012003冤资助遥


